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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法”的观念，在西方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这个观念历经演变，时隐时彰，但始终是西方思想的一支主流，对政治、法律、
哲学、宗教、伦理各个领域，有历久弥新的影响。
本书是英语世界中讨论“自然法”的经典著作。
凡对西方思想之本源及政治理论、法律理论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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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登特列夫（Alexander Passerin d’Entrbves，1902—1985），出生于英国。
生前是意大利都灵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
　　登特列夫是意大利著名自然法学家，现代自然法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
他试图超越流行的法律实证主义范式和新托马斯主义范式，以批评和包容的态度来审视自然法遗产，
理清其中的纠葛，从而为自然法提供一种全新的辩护。
他坚信尽管自然法有很多歧异的解释，但是它完备地提供了法律的道德基础，这点对于现代法律至关
重要。
登特列夫的工作直接影响了哈特、芬尼斯、拉兹、德沃金等学者，使得自然法重新进入主流的法哲学
和政治哲学研究领域。
本书初版于1951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考验，已经成为自然法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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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两千多年以来，自然法这观念一直在思想与历史上，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
它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是正直的生活或“合于自然的生活”之模范。
它提供了人类自我反省的一个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一块试金石、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
但是凡事诉诸自然法的做法，也不是没有人表示过怀疑的。
即使是当它被视为自明的（self-evident）观念的那段时日，这个观念也充满了暖昧含混。
在过去这一个半世纪，它被人们从各方面加以攻击，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与有害的。
它被宣告死亡，判定绝不可能死灰复燃。
但如今自然法却已经复活，仍然需要人们去加以研讨。
本书的目的，就在考察其如此富有活力的理由，以及它是否真如某些人所说的，曾经大大有功于人类
所追求的目标。
　　但是，什么才是探讨自然法的最佳途径呢？
我们应该怎样处置它呢？
这对现代的学者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难题。
无疑的，出于若干原因，我们对整个自然法学说与有关术语，已经变得很生疏。
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许多不同的定义，却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从其中的某一个着手，而不从另
一个着手。
不过我们在起步的这个地方，却必须设下一个限制，以划清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
本书所要讨论的自然法观念，乃是涉及人类行为的而非涉及自然现象的一个观念。
我们所关切的，乃是伦理学与政治学，而非自然科学。
“自然”（nature）这个词乃是造成一切含混的原因。
未能清楚分辨其不同含意，乃是自然法学说中一切暖昧含混之由来。
　　乍看之下，似乎有两条不同的路径可以探讨自然法这个观念。
一条，不妨称之为历史的路径，一条则称之为哲学的路径。
我们可以把自然法学说看做一个历史的产物，把它看做一再出现于西方思想与历史中的一个主题，我
们可以试图回顾它的发展，强调它在塑造西方命运（以及我们自己的命运）一事上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自然法看做一个哲学学说，把它看做一个理想或骗局，它自命具有一种价值
，这价值不仅存在于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而且是具有普遍性的。
它可以被强调为人类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在宇宙间地位的知识之一个正面或负面的贡献。
　　但是以上两条路径，似乎都难以完全令人满意。
历史的路径自是如此，因为研究自然法的历史，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不管以往杰出的学者，
曾经如何自信地设想它。
波洛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在一篇论“自然法的历史”的杰出短文中说过：“自然法有其十足
连续的历史。
”这个观点，几乎被所有近代政治思想史家所接受与强调。
他们都一致强调：自从希腊人在我们文明初期铸就了“自然法”一词以来，它就一直固执地盘踞于伦
理学与政治学中。
摘自巴克爵士（Sir Ernest Barker）近著《礼仪之传统》（Traditions of Civility）中的一段话，可以提供
一个很好的例证，以说明英国有关这个主题的最伟大的一名学者，如何看待上述历程：　　自然法观
念的起源，可以归诸人类心灵之一项古老而无法取消的活动（我们可以在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
安提戈涅》（Antigone中找到这活动的踪迹），这活动促使心灵形成一个永恒不变的正义观念；这种
正义，是人类的权威（authority）所加以表现或应加以表现的，却不是人类的权威所造成的；这种正
义，也是人类的权威可能未克加以表现的——如果它未克加以表现，它便得接受惩罚，因而缩小乃至
丧失其命令的力量。
这种正义被认为是更高的或终极的法律，出自宇宙之本性——出自上帝之存有以及人之理性。
由此更引申出如下思想：法律（就最后的诉求对象这意义而言的法律）高于立法；立法者毕竟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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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毕竟服从于法律。
　　形成上述种种思想观念的人类心灵活动，以及这些思想观念所产生的种种后果，都可以在亚里士
多德的《伦理学》与《修辞学》中清楚看到。
但是一直要到希腊化时代的斯多噶学派思想家出现之后，上述心灵活动才有了大规模而普遍的表现；
而且这表现变成人类礼仪之传统，这传统连续不断地由斯多噶学派的教师一直延续到1776年的美国独
立革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经过几个世纪之间跟神学的携手合作——被天主教所采纳，而形成经院学者与教会法学者一般理论之
一部分——到了16世纪，自然法理论终于变成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译按：指独立于教会
与神学之外），而由俗世的自然法学派的哲学家加以讲授与阐释。
其在17、18世纪的情形，亦复如此。
　　以上这段文字固然勾勒出一幅壮观的图画，但也遗漏了许多细节，其所引起的问题，倒比它打算
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同一个名词在不同作家的手下再三出现，并不足以证明有同一个思想连续不断地存在于他们心中。
西塞罗（Cicero）与洛克（Locke）都曾以类似的说法来界定“自然法”，并不足以证明一千八百多年
问人们一向接受这个观念。
巴克爵士在文中提到的“俗世学派”哲学家，就很可能否认他言之凿凿的这连续性。
关于中世纪“黑暗时代”使人类遭受了哪些损失，这些俗世学派哲学家所持的见解，就跟我们大有出
入。
从他们的基本看法来推断，他们很有可能会谴责经院学者与教会法学者搅混了自然法学说的真面目，
他们自称他们乃是恢复其纯净的人。
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
　　这一类的困难，乃是我们一定会遭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想实行撰写自然法历史的野心计划的话
。
这是政治思想史固有的困难——也许是一切思想史固有的困难。
我刚才针对自然法而说的话，也同样可以适用于诸如“社会契约”、“民主”等主要政治概念。
世间最大的幻想，莫过于相信：只要把政治著作涉及这些观念的地方都小心而完整地列出一个表，就
可以写成一部关于这些观念的历史了。
见诸名词的形式上的连续性，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同一个观念尽可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且用
以达成完全不同的目的。
思想史是一种内在的历史；应该从内在，而不该从外在来估量一个学说的价值——犹如把耘酒注入旧
瓶时，攸关紧要的，甚至造成旧瓶之爆裂的，乃是那新酒。
　　记得卡莱尔博士（Dr.A.J.Carlyle）常说：政治理论中真正新的东西极少，人类一直复诵着那几个
旧口号，新颖之处常只在强调之点。
“民主”、“社会契约”、“自然法”等等都可以溯源到希腊时代，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念，并不
同于杰弗逊的民主观念；希腊的“辩士”（Sophist），一度已经几乎具有社会契约的观念，但这并无
助于我们之了解卢梭。
至于自然法，布赖斯爵士（Lord Bryce）曾说：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两千年来一向无害的一个准则，
一个道德的老生常谈”（译按：指自然法），突然之间竟转变成为“粉碎了一个古老君主政体且震撼
了欧洲大陆的一堆炸药”。
除非我们能破解这个历史的大谜，否则，我们绝不该自命深知有关自然法的种种。
　　我称之为哲学的路径的那条路，无疑可以把我们带到比较接近答案的地方。
我早已指出：自然法这概念的许多模棱含混，都应归咎于“自然”这一概念的模棱含混。
但光是指出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自然法，与科学中之自然律，乃是本质不同的东西，并不够。
我们还得说出两者相同与相异的所以然。
　　现在已经很容易了解，人为什么会以“自然法”一词，伺时指他们的行为准绳与外在世界的规律
。
人会这么做，乃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不变的准则或模型，这准则或模型，是由不得他们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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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能令人信服的。
而“自然”一词，正好非常适合用来表示这准则或模型之终极性与必然性。
他们所追求的这种不变的准则或模型，跟一般的准则或模型有很大的不同。
“自然”与“约定”（convention）之对比，只是这个不同的一个面相，却远不如这个不同那么深刻
。
因为正如帕斯卡尔（Pascal）所说的，“自然”尽可以是“第一习俗”，而习俗则是“第二自然”。
所以关键完全是在于人类力求把某些原理置于不待讨论的地位，要把它们提升到跟一般准则或模型完
全不同的层面上。
这才使得他们以“自然法”一词来称谓这最终极的、不变的准则或模型。
令人困惑的是：“自然”一词居然也被用以表示一桩任务或义务。
“自然”这概念显然是一把双刃的剑，可以用于两个相反的方向。
　　它还不止是双刃的，它还是有伸缩性的。
“自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当我们在念到“依自然，人是政治动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与“依自然，人是平等与自由的”（men are by nature equal and free）这类句子时，绝不可以不
知道此间“自然”一词含意有所不同。
“自然法”一词的诸多不同意义，只是“自然”一词的诸多不同意义之结果。
里奇教授（Profes—sor Ritchie）固然自称是自然法之敌人，却在他那本陈旧但仍然很有价值的著作《
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中，把这点看得很清楚。
他指出：自然法之历史，实不过是法律与政治中的“自然”一观念之历史。
因此，他试图澄清在政治学中“自然”一词的若干主要用法，而赋予他书中的这节一个意味深长的标
题：De　Divisione Naturae（论自然的划分）。
　　我认为整个说来，这是比纯历史路径更能令人满意的研究自然法问题的路径。
首先，它说明了何以在事实上并非只有一个自然法的传统，而是有许多个传统。
中世纪的自然法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概念，是不同的两个学说；其间的连续性仅是字眼上的事。
哲学的路径也使我们得以按照比年代更深刻的理由，来把不同的作家加以分组。
如果西塞罗和洛克在有关自然法的定义上彼此同意，这便表示他们之间存在着比模仿或重复更为亲密
的一种关联。
最后，只有哲学才能解决历史所揭露而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
如果近代的自然法学说在内涵与影响上都已证明与旧的学说大不相同，其理由便在于一个有关人与宇
宙的新概念，把几世纪以来无害而正统的一个概念（译按：指“自然法”的概念）转变成了进步与革
命的一项有力工具，这工具使得历史转向一个全新的方向，对这方向，我们至今还可以感受到它有力
的影响：　　然而对这个处置方式，却有一项严重的异议，因为自然法概念的分类很成问题。
盖它们常因隐藏在它们底下的那些概念或成见之不同而不同，它们常都只是一些肤浅思想之粉饰。
自然法概念既然无限分歧，为了涵盖与说明它们，对它们的分类与再分类，势必无止境地进行。
这自将使本来对自然法抱持怀疑的否定态度的人振振有辞，而视其为伦理学上的大骗局。
休谟（Hume）就曾经写道：“‘自然’一词被一般人做这么多种不同的解释，以致正义究竟是否自
然之物，竟成了无法确定的事。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自然法，结果却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无可捉摸，那就未免太可悲了
。
好在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聚讼纷纭的概念，确是最有创造性的力量之一，是我们文化与文明中最有建
设性的要素之一。
　　要克服上述的种种困难，惟一的办法就是兼采历史的与哲学的路径。
依我之见，关于自然法的研究，现代学者所要注意的，与其说是这学说本身，倒不如说是它的功能，
与其说是有关其本质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它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为了了解自然法之突出地位，我们必须从心理方面去解释它，因而把经由它的媒介而运作的力量跟
它关联起来。
”我认为我们该把一位伟大历史学者与哲学家所说的这句简要的话，当作我们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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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试着看穿自然法之抽象与学究的外观，我们必须力求了解其不断重现之原因，这种努力，自
然需要历史的与哲学的双重助力。
　　我并不想在本书中写出一部自然法学说的历史（不管它是多么浓缩），我只想一心探讨它的功过
。
因此，我只选择了自认最足以说明这学说在我们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那些事例。
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农民小共同体的渺小法律，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
遍法律；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神学智慧与俗世智慧之综合，亦必永无可能；如果没有自然法，恐
怕也不会有后来的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恐怕也无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
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以上这三件大事构成本书前三章的主体，它们当然还有待专业历史学家之修正与补充。
　　到了讨论我们今天的处境时，我们采取的研究路径就必须有所不同了。
作者并无意在本书中鼓吹任何一个特定的自然法观念。
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若干人设法写出了论述“自然法与人权”的多篇精美论文，本人对其匠心
独运，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奇讶异，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得对种种绝对而不变的价值如此怀疑，对一度
激发了自然法观念且确保其成功的那种乐观与希望的精神，怀有如此强烈的敌意。
不过在另一面，我也不能不感到，人们通常并没有以应有的公平态度，来处理自然法的问题。
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一个事实：虽然在近代法理学与政治学之中，“自然法”这术语已经不见踪
迹，自然法的思想也似乎微乎其微，但许多普遍被这些“科学”接纳为首要要素的论点，实际上都是
历来在自然法之标题下被讨论的论点。
　　法律的要素、其领域的界线、其效力的条件等等，在实定法理学（positive jurisprudence）和政治
科学发明之前，早已是学者周知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今也都还幸存于学院教学的教科书中。
当今的律师和政客尽可轻蔑他们“无知”的前辈，他们尽可宣告他们与自然法及其代表的理想毫无关
系，但是他们并未成功地排除自然法意图加以解决的那些问题。
一旦他们对他们劳动的成果，以及他们所涉足的领域之安全性进行反省，他们便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
。
　　今天的人实际上只是给极古老的一个东西赋予一个新的名称，今天的人说这些问题，乃是法律与
政治哲学之研究领域。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法>>

编辑推荐

　　《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是英语世界中讨论“自然法”的经典著作。
凡对西方思想之本源及政治理论、法律理论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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